关于2019年5月17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乐山豪森锅具有限公司提高铸铁锅表面防锈性能技术改造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9年5月17日-2019年5月23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提高铸铁锅表面防锈性能技术改造升级项目
	乐山市工业集中区振兴大道399号
	乐山豪森锅具有限公司
	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在现有精工、氧化车间南侧现有550平方米厂房内建设铸铁锅表面防锈生产线一条，设置预热炉、氮化炉、氧化炉、磨削设备、自动清洗机等设施，年进行铸铁锅200万口的表面防锈处理。
	一、项目施工期主要污染工序
本项目系在原生产厂房进行设备安装，原有场地无环境遗留问题。项目施工期不用动土，仅对原有生产厂房进行粉刷装修、打扫卫生、设备安装、环保设施建设等，本环评在此仅做简单论述。
对原有生产厂房进行粉刷装修、打扫卫生、设备安装、环保设施建设时，本环评要求加强车间通风，洒水降尘等方式处理扬尘，不会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
二、生产营运期主要污染工序
根据工程建设及运行的特性，其工程运行期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处理措施有：
1、废气排放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废气主要为工件抛光粉尘、工件盐浴氮化过程产生的含氨废气。
（1）抛光粉尘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抛光粉尘包括工件进行热处理后一次抛光与二次抛光工序产生的粉尘。
工件热处理后抛光工序产生的粉尘：根据同类型企业类比分析，项目在打磨过程产生的粉尘量约占原材料的0.04%，即本项目在打磨工序产生的粉尘量为1.28t/a。本评价要求设置一套布袋除尘设备，对产生的粉尘进行收集处理后排放。除尘设备的除尘效率约99%，则本项目打磨工序产生的粉尘排放量为0.0128t/a，0.00019 kg/h。
（2）工件盐浴氮化过程产生的含氨废气
根据氮化原理，项目工件在盐浴氮化过程中会产生氨气。项目三聚氰胺的用量为20t/a，故氨的产生量为5.4t/a，0.8kg/h。本评价要求在氮化炉上方设置集气罩（风量为5000m3/h，集气效率不低于95%），且表面处理工序设置在封闭厂房内，且在厂房上方设置负压抽风系统，收集的废气经管道收集后采用“水喷淋+3级串联光氧催化+15m高排气筒”的处理措施。项目设备上方设置集气罩与厂房负压抽风的情况下，含氨废气集气效率很高（约99.9%），水喷淋的处理效率不低于90%，单级光氧催化的处理效率不低于50%，因此本项目含氨废气有组织排放量为0.068t/a，0.01kg/h，2.0mg/m3，因此氨气的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中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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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有0.1%的氮化氧化工序产生含氨废气呈无组织排放，排放量为5.4kg/a，0.0008kg/h。
因此，本项目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5-1项目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表

排放方式
污染源
污染物
风量m3/h

产生情况
治理措施
排放情况
浓度mg/m3
速率kg/h
产生量t/a
浓度mg/m3
速率kg/h
排放量t/a
有组织
盐浴氮化
氨
5000

160

0.8

5.4

集气罩+负压抽风+水喷淋+光氧催化+15m高排气筒

2

0.01

0.068

无组织
/

/
0.0008

0.0054

无组织
抛光
粉尘
/
/
0.19

1.28

布袋除尘
/
0.00019

0.0128

（5）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确定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5.3节工作等级的确定方法，结合项目工程分析结果，选择正常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及排放参数，采用附录A推荐模型中的AERSCREEN模式计算项目污染源的最大环境影响，然后按评价工作分级判据进行分级。

①Pmax及D10%的确定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Pi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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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 占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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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估算模型计算出的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1h地面空气质量浓度，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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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μg/m3。

②评价等级判别表

评价等级按下表的分级判据进行划分

表5-2 评价等级判别表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评价

Pmax≧10%

二级评价

1%≦Pmax<10%

三级评价

Pmax<1%

③污染物评价标准

污染物评价标准和来源见下表。

表5-3  污染物评价标准

污染物名称

功能区

取值时间

标准值(μg/m3)

标准来源

NH3

二类限区

一小时

200.0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 2.2-2018 附录D
④污染源参数

主要废气污染源排放参数见下表：

表5-4 主要废气污染源有组织排放参数一览表（点源）
污染源名称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o)

排气筒底部海拔高度(m)

排气筒参数

污染物名称

排放速率

单位

经度
纬度
高度

(m)

内径

(m)

温度

(℃)

流速

(m/s)

点源

103.6584

29.5467

385.0

20.0

0.3

23.0

19.66

NH3

0.01

kg/h

表5-5  主要废气污染源无组织排放参数一览表(矩形面源)

污染源名称

坐标
海拔高度/m
矩形面源
污染物
排放速率
单位
X

Y
长度
宽度
有效高度
矩形面源

103.6586

29.5468

385.0

35.0

15.0

5.0

NH3

0.0008

kg/h

表5-6  主要废气污染源参数一览表(矩形面源)

污染源名称

坐标
海拔高度/m
矩形面源
污染物
排放速率
单位
X

Y
长度
宽度
有效高度
矩形面源

103.658

29.547

385.0

50.0

35

5.0

TSP

0.00019
kg/h

⑤项目参数

估算模式所用参数见表。

表5-7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农村

人口数(城市人口数)

/

最高环境温度

40.0 °C

最低环境温度

-5.0 °C

土地利用类型

农田

区域湿度条件

潮湿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是

地形数据分辨率(m)

90

是否考虑海岸线熏烟

考虑海岸线熏烟

否

海岸线距离/km

/

海岸线方向/o

/

⑥评级工作等级确定

表5-8 最大Pmax和D10%预测结果表

下方向距离(m)

有组织

无组织
NH3浓度（ug/m3）

NH3占标率（%）

NH3浓度（ug/m3）

NH3占标率（%）

TSP浓度（ug/m3）

TSP占标率（%）

1.0

0.0

0.0

2.0

1.0

12.0

1.0

19.0

0
0
4.0

2.0

20.0

2.0

25.0

0.0

0.0

4.0

2.0

22.0

2.0

26.0

0
0
4.0

2.0

22.0

2.0

50.0

0.0

0.0

3.0

1.0

21.0

2.0

75.0

0.0

0.0

2.0

1.0

18.0

2.0

100.0
0.0

0.0

2.0

1.0

16.0

2.0

150.0

0.0

0.0

1.0

1.0

13.0

1.0

200.0

0.0

0.0

1.0

1.0

11.0

1.0

250.0

0.0

0.0

1.0

0.0

9.0

1.0

300.0

0.0

0.0

1.0

0.0

8.0

1.0

350.0

0.0

0.0

1.0

0.0

7.0

1.0

400.0

0.0

0.0

1.0

0.0

7.0

1.0

450.0

0.0

0.0

1.0

0.0

6.0

1.0

500.0

0.0

0.0

1.0

0.0

6.0

1.0

600.0

0.0

0.0

0.0

0.0

5.0

1.0

700.0

0.0

0.0

0.0

0.0

4.0

0.0

800.0

0.0

0.0

0.0

0.0

4.0

0.0

900.0

0.0

0.0

0.0

0.0

4.0

0.0

1000.0

0.0

0.0

0.0

0.0

3.0

0.0

1100.0

0.0

0.0

0.0

0.0

3.0

0.0

1200.0

0.0

0.0

0.0

0.0

3.0

0.0

1300.0

0.0

0.0

0.0

0.0

3.0

0.0

1400.0

0.0

0.0

0.0

0.0

3.0

0.0

1500.0

0.0

0.0

0.0

0.0

2.0

0.0

1600.0

0.0

0.0

0.0

0.0

2.0

0.0

1700.0

0.0

0.0

0.0

0.0

2.0

0.0

1800.0

0.0

0.0

0.0

0.0

2.0

0.0

1900.0

0.0

0.0

0.0

0.0

2.0

0.0

2000.0

0.0

0.0

0.0

0.0

2.0

0.0

2100.0

0.0

0.0

0.0

0.0

2.0

0.0

2200.0

0.0

0.0

0.0

0.0

2.0

0.0

2300.0

0.0

0.0

0.0

0.0

2.0

0.0

2400.0

0.0

0.0

0.0

0.0

2.0

0.0

2500.0

0.0

0.0

0.0

0.0

2.0

0.0

下风向最大浓度

0.0

0.0

4.0

2.0

22.0

2.0

下风向最大浓度出现距离

875.0

875.0

19.0

19.0

26.0

26.0

D10%最远距离

/

/

/

/

/
/
综合以上分析，本项目Pmax最大值出现为无组织（矩形面源）排放的NH3，Pmax值为2.0%，Cmax为4.0ug/m3，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分级判据，确定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6）污染物排放核算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分为有组织排放及无组织排放，其排放量核算如下：
有组织排放量核算

表5-9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率/（kg/h）
核算年排放量/（t/a）
主要排放口
1
DA001

NH3

2

0.01

0.068

主要排放口合计
NH3

2

0.01

0.068

有组织排放合计
NH3

2

0.01

0.068

②无组织排放量核算
表5-10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编号
产污环节
污染物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物排放标准
浓度限制
年排放量t/a
1
--
抛光
TSP

设置布袋除尘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0mg/m3

0.0128

2

--
氮化
NH3

氮化炉上方设置集气罩，且热处理工序设置在封闭厂房内且厂房设置负压抽风系统，收集的废气经两级水喷淋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1.5mg/m3

0.0054

③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
表5-11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t/a
1
NH3

0.0734

2
TSP

0.0128

2、废水产生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建成后不新增劳动定员，因此不新增生活污水，故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生产废水包括模具冷却废水、工件氧化清洗废水、工件抛光清洗废水、废气喷淋废水。
（1）生产废水
模具冷却废水：模具冷却用水量约为2.14m3/d，冷却模具后变成高温水蒸气全部蒸发，因此，此过程无废水产生。
工件氮化氧化清洗废水：工件经盐浴氧化后用水进行冷却清洗以去除工件表面的盐。拟采用五级清洗，其中第一级清洗废水中含盐量较高，经收集后采用过滤、蒸馏回收废水中的固体盐，废水经蒸馏后变成水蒸气，水蒸气经冷却收集后作为第一级清洗水补充水使用；后一级清洗废水依次作为上一级清洗水使用，不外排。工艺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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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件抛光清洗废水：工件经抛光后用水进行清洗，根据表一水平衡图可知，项目抛光清洗废水产生量为0.64m3/d，本环评要求对其进行收集后作为模具冷却水使用，不外排。
废气喷淋废水：工件在热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气采用水喷淋处理+光氧催化+15m高排气筒排放，含氨废水产生量为0.4 m3/d，本评价要求含氨废水经收集条pH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3）地表水环境评价工作等级确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建设项目地表水评价等级判定见下表。
表5-12 建设项目地表水评价等级判定

评价等级

判定依据

排放方式

废水排放量Q/（m3/d）；水污染物当量数W/（无量纲）
一级

直接排放

Q≥20000或W≥600000

二级

直接排放

其他

三级A
直接排放

Q<200且W<6000

三级B
间接排放

--
根据产污情况分析，本项目建成后不新增劳动定员，故不新增生活污水，因此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生产废水，生产废水包括氮化清洗废水、抛光清洗废水以及喷淋废水。其中氮化第一级清洗废水经过滤、浓缩蒸馏、冷却后作为第一级清洗补充水回用，后一级清洗废水作为前一级清洗水使用，不外排；抛光清洗废水经收集后用于模具冷却，不外排；喷淋废水经调pH后回用，不外排。因此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2.3-2018）中地表水评价等级判定标准，本项目地表水环境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B。
3、噪声污染及治理措施
项目噪声源主要有电炉、磨削机等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噪声声功率级在70～105dB(A)之间，建设项目主要噪声源声级值及治理措施见下表。

表5-13   项目主要噪声源声功率级及治理措施
编号

噪声源

数量
单台声级值dB(A)

治理措施
1

中频炉
1

70~80

合理布局、厂房隔音、设备减振、吸声等措施

2
机床
5

95~105

3
风机
2

80~90

4
内抛机
12

80~95

5
铸压设备
3

80~95

6
打孔机
1
80~95

7
打磨设备
1
80~95

由上表可见，本项目噪声设备较多，且机床、风机等设备的噪声源强较大，将会对周边目标的声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已有设备通过采取合理布局、厂房隔声、设备减振及设置吸声等措施减少噪声的影响。本环评要求新增设备设置减振等措施来进一步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废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过滤废渣，回收固体盐、除尘设备收集粉尘，原辅料废包装袋、员工生活垃圾、检修废油等。
1）除尘设备收集粉尘
项目打磨工序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设备收集处理后排放，粉尘收集量为1.27/a，拟收集后外卖。
2）过滤废渣
本项目采用五级清洗对氮化氧化的工件进行清洗，第一级清洗废水经过滤废渣后采用蒸馏方法回收固体盐，后一级清洗废水作为前一级清洗水使用。其中第一级清洗废水过滤分离出来的废渣主要成分为Fe2O3，拟收集后作为熔化原料回用，不外排。
3）回收固体盐
本项目采用五级清洗对氮化氧化的工件进行清洗，第一级清洗废水经锅炉废渣后采用蒸馏浓缩方法回收固体盐，经收集后作为氧化盐回用，不外排。
4）原辅料废包装袋
项目原辅料包括氮化盐、调整盐、氧化盐，其中氧化盐（氢氧化钠、亚硝酸钠）为危险化学品，其包装袋属于危险固废，氮化盐、调整盐包装袋属于一般固废。氧化盐废包装袋产生量约为0.2t/a，氮化盐、调整盐废包装袋产生量约为0.3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本项目氧化盐废包装袋属于“HW 49 900-041-49”中“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本环评要求项目按相关规范要求设置危废暂存间分类规范暂存，并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氮化盐、氧化盐废包装袋收集后外卖。
5）员工生活垃圾
本项目不新增劳动定员，因此不新增生活垃圾。
6）检修废油

项目机床、磨削设备等设备在检修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检修废油，产生量约为0.06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项目产生的检修废油属于“HW08 900-214-08 车辆、机械维修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本环评要求项目按相关规范要求设置危废暂存间分类收集，并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措施：
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相关规定，对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妥善管理和处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第四章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特别规定》，该项目应执行以下规定：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以及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登记；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不处置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

对危险废物的收集、暂存按国家标准有如下要求：

①危险废物的收集包装

a．有符合要求的包装容器、收集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

b．危险废物的收集容器应在醒目位置贴有危险废物标签，在收集场所醒目的地方设置危险废物警告标识。所有收集容器必须密闭。

c．危险废物标签应标明以下信息：主要化学成分或危险废物名称、数量、物理形态、危险类别、安全措施以及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及电话。

②危险废物的暂存要求

危险废物堆放场应满足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有关规定：

a．按GB15562.2《环境保护图形标识－－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设置警示标志。

b．必须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和基础防渗层，地面无裂隙；设施底部必须高于地下水最高水位。

c．要求必要的防风、防雨、防晒措施。

d．要有隔离设施或其它防护栅栏。

e．应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服装及共聚，并设有报警装置和应急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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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含氨废气处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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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清洗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